人保财险吉林省松原市分公司公有车
维修保养服务采购项目比选公告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人保财险吉林省松原市分公司公有车维修保养服务采购项目
二、采购内容
（1）项目概况
为确保车辆维修质量、控制运营成本、提升服务效率、防范廉政风险，进一步优化车辆运维保障体系，保证公务出行与业务运营不受影响，现拟对人保财险吉林省松原市分公司公有车维修保养服务采购项目进行普通分散采购。
（2）主要需求内容
为人保财险松原市分公司本部及市区内各经营单位公有车辆提供维保服务，包括日常维保、故障排查与维修、定期检查与维护、配件供应以及维保档案管理等在内的所有车辆维保项目。
（3）采购数量或规模
人保财险松原市分公司本部及市区内各经营单位20台公有车辆（一汽大众迈腾1台，广汽传祺M8 1台，别克凯越1台，一汽大众宝来5台，一汽大众捷达8台，上汽大众桑塔纳1台，北京现代ix35 1台，广汽传祺GS8 1台，广汽传祺GS40 1台）。
（4）中选供应商数量及使用规则
拟采购2家供应商。根据车辆故障地点、维修需求、距离远近及应急保障需要，自主选择就近的供应商服务。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以及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响应）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供应商如为企业法人，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供应商如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须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登记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
2、供应商应经营状况良好，且近三年内（2023年1月1日至今）无违法违规记录。违法违规记录是指被“信用中国”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供应商需提供自磋商公告发布之日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期间对以上三项内容的查询截图。信用中国查询网址：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navPage=5
3、严禁列入采购人及其所隶属的中国人民保险各级机构的供应商黑名单且在禁入期内的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标包比选响应或未划分标段/标包的同一采购项目的比选响应，需填写《供应商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申报表》。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比选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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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5月18日至2026年5月20日，上午9时至12时，下午1时至16时（北京时间，下同）
报名方式：通过“人保e采”管理系统完成供应商入库、项目报名，供应商入库操作指南可在网页通知公告栏查看。（https://ec.picc.com/）
完成报名的供应商，至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前郭尔罗斯镇松江大街488号，人保财险松原市分公司4楼综合部申请获取比选文件。
五、递交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和方式
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5月26日14:00（北京时间）。
2、响应文件的递交：须现场递交，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或者未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封装的纸质响应文件不予接收。
3、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采购人不予接收投标文件：
（1）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2）未按照响应文件要求密封的；
（3）未按照比选公告要求获取比选文件的。
六、公告发布媒介
本项目比选公告在“人保e采”外网门户（https://ec.picc.com/）上发布，除上述外，采购人不在其他任何网站、论坛等媒介上发布任何采购信息，其他任何媒介上转载的、以采购人为采购主体的采购信息均为非法转载，均为无效。对于非法转载、篡改采购公告信息的组织或个人，采购人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七、采购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采购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市分公司
地址：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前郭尔罗斯镇松江大街488号
联系人：王梓睿
电话：18104389711
电子邮件：wangzirui@jil.picc.com.cn
八、法律法规和各公司分散采购规范要求应当载明的其他内容
1、本项目采购过程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分散采购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采购人内部采购相关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
2、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真实、有效、完整，若存在弄虚作假、围标串标、恶意报价等违法违规及失信行为，采购人有权取消其参选、中选资格，并将其列入采购人供应商黑名单，禁入期内禁止参与中国人民保险各级机构采购活动。
3、中选供应商须按比选文件要求及响应文件承诺签订合同，严格履行合同义务，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工期符合国家规范及采购人要求，工程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结算。
4、采购人有权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采购内容进行合理调整，供应商应予以配合，相关费用按合同约定及实际工程量结算。
5、本公告及比选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市分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松原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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